
东莞市商务局 2025年度行政许可
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2025年，东莞市商务局严格按照《广东省行政许可

监督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加强事中事

后监管和创新优化政务服务等，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行政审批改革任务落实情况

1.2025年市本级取消、下放行政许可事项落实情况。

我局目前正在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共 3项，分别为：对

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核准、从事拍卖业务许可和外商投

资企业、来料加工企业直通港澳自货自运厂车许可。2025

年，我局暂无新增取消、下放行政许可事项。

2.行政许可事项标准实施情况。按要求对纳入政务

服务网事项清单的行政许可事项进行动态更新，并全面

对照国家、省、市相关标准、要求，对各事项的办事指

南进行逐项、逐要素的检查优化，确保全部行政许可事

项信息完整、内容准确，能够为办事企业、群众提供准

确的办理指引。

3.2025年市本级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落

实情况。严格按照省市有关文件要求，结合我局实际情

况，定期对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进行了梳理。2025年

暂无发生涉及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的业务。



（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情况

4.事项办理情况。在事项办理方面，目前我局有行

政许可事项 3 个，已 100%实现网上办理，全程网办率

100%，100%全流程进驻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100%纳

入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一窗受理”。

5.事项办结情况。在事项办结方面，2025 年，我局

收到企业申请办理行政许可事项 27宗，办结量 27 宗，

办结率 100%，无超期办结情况。

6.公开公示情况。在事项公开公示方面，我局行政

许可事项办事指南均在广东省政务服务网、“i莞家”公众

号及东莞市商务局官网等渠道发布，办事指南 100%公开，

企业可通过查询办事指南了解申办条件、所需材料、办

理流程、办事地点及咨询电话等。其中，拍卖企业及分

公司从事拍卖业务变更核准和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核

准的审批结果已在广东省行政执法信息数据归集平台进

行公示；外商投资企业、来料加工企业直通港澳自货自

运厂车许可事项的审批结果未作公开，未作公开原因为

该事项非经营资格核准，审批结果为过程性文件，主要

用于到省公安部门办理核发直通港澳自货自运厂车、驾

驶员入出境批准通知书和车辆牌照；拍卖企业及分公司

申请取得从事拍卖业务终止的核准、企业申请取得从事

拍卖业务许可的核准、拍卖企业分公司申请取得从事拍

卖业务许可的核准的审批结果未作公开，原因为我局负



责初审，由广东省商务厅终审发证。

（三）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情况

7.建立健全监管制度情况。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公示、

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

加强对行政执法工作的管理和监督，规范执法程序，统

一执法尺度，确保监管执法公正、透明、规范。

8.开展监管情况。一是积极组织业务人员对照核查

要求做好拍卖企业年审报告材料初审、复审等，通过局

网站公示初步核查情况，公示期后以省厅名义通报年审

结果。经核查，我市应参加年度核查拍卖企业 54家：其

中 20家企业审核为合格企业；12家企业因未上报月报、

未举办拍卖会等列为限期整改企业；12家企业因不参加

年度核查列为不合格企业；10家企业因连续 2年不参加

年度核查、已经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销等列为建议注

销经营许可企业。二是督促拍卖企业属地商务部门根据

年度核查结果做好分类管理：对年度核查合格企业，建

立重点企业服务清单，强化政策指导，支持企业稳步发

展；对限期整改企业，责令企业制定整改方案，落实整

改措施，完善各项制度；对年度核查不合格及建议注销

经营许可等企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拍卖

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处理，督促已停业且无意愿继续从

事拍卖业务的企业及时办理许可证注销手续，交回《拍

卖经营批准证书》。



9.创新监管方式情况。我局充分利用“双随机、一公

开”工作机制，制定规范化和标准化的检查流程，编制完

善监督检查流程图等，提升规范化水平，切实加强对行

政许可事项的事中事后监管。2025 年，我局通过市“双

随机、一公开”检查系统发起开展监督检查共 37家企业。

（四）创新和优化服务情况

10.提高服务质量情况。优化窗口服务，提升对外服

务热线水平。做好热线电话咨询服务，每项业务工作至

少安排 2个咨询热线，协助企业在办事前完善好申报资

料，避免往返补正。高度重视政务服务咨询投诉工单办

理工作，做到及时跟进办理，并确保能真正解决问题，

不推诿敷衍，回复意见清晰明了。

11.优化办理流程情况。通过优化办事流程，减少企

业跑动。一是推行“一次办”和“马上办”，所有行政许可

事项的办结承诺时限压缩至 1个工作日内完成，即办率

达到 100%。二是推行“网上办”，将行政许可事项的申请、

受理、决定等环节全部纳入省、市政务服务平台，实现

全程网办。目前，我局 3个行政许可事项不见面审批事

项占比达 100%，实现“零跑动”。

12.精简办事材料情况。我局多措并举精简办事材料，

通过实施告知承诺制、依托东莞市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等方式，便利企业办事。例如：改证明文件为书面承诺，

降低企业办事成本。从事拍卖业务许可无需提供法定代



表人简历和有效身份证明，并将提交“固定办公场所产权

证明或租用合同”调整为“企业已购买或租用固定办公场

所的书面承诺”。

13.缩短办事时限情况。聚焦企业群众办事“急难愁

盼”，持续优化审批流程，精简办事环节，全面压缩行政

许可承诺办结时限。目前，我局正在实施的 3项行政许

可事项均承诺时限低于法定办理时限，实现了行政许可

事项 100%压缩审批时限。其中，行政许可事项审批时限

压减 50%以上的事项数 3项，占比 100%。

二、取得成效

14.实施效果。2025年，我局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要求，通过创新和优化行

政许可办理流程、精简办事材料、压缩办理时限等举措，

全面推进行政许可事项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实施。

同时，加强行政许可案卷规范化整理归档，定期开展案

卷自查自纠，确保每一项许可业务都有据可查、程序合

规，有效提升了行政许可办理的规范化水平。

15.服务对象对事项办理的满意程度和咨询、投诉举

报办理情况。2025年我局收到群众行政许可事项和公共

服务事项相关电话咨询约 300 余次，12345 咨询回复工

单逾 100单；投诉 0单；无违规办理行政许可事项。

三、存在问题和困难

拍卖企业退出机制存在不足。在进行拍卖的年度核



查的过程中发现对于多年没有参与年度核查的拍卖企业、

企业办理工商登记注销但没有办理许可证注销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拍卖法》《拍卖管理办法》均没有作出具体处

理规定。对经营异常的拍卖企业，暂无健全完善退出机

制。

四、下一步的工作措施及有关意见

（一）加强执法人员能力建设。定期组织执法人员

开展行政许可法律法规、业务技能、新型监管方式等方

面的培训，提升业务素养，提高审批效率。

（二）深化与上级部门的沟通协助。深化与上级主管部

门的沟通协作，健全经营异常拍卖企业退出机制，推动行业

健康规范发展。


